
台灣首府大學教學助理培訓課程採認規定 
（１０８年度第二學期適用） 

109年 03月 20日 訂定 

一、辦理依據： 

  《台灣首府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辦法》 

二、適用對象： 

  （一）於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擔任教學助理，惟尚未取得教學助理培訓證書者。 

  （二）自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有意擔任教學助理者。 

三、課程類別： 

  本學期教學助理培訓課程係分為「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二大類別，說明如下。 

  （一）正式課程： 

     修習至少一門經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採認之課程且成績及格。（課程列表如下）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教育與創新管理學院 多媒體輔助教學 

幼兒教育學系 
人際關係與溝通 

生涯規劃 

休閒管理學系 公眾講演與自我表達 

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 資訊安全導論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國際禮儀 

簡報技巧與實務 

餐旅管理學系 
國際禮儀 

人際關係 

飯店管理學系 

國際禮儀 

人際溝通與技巧（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生涯規劃 

職場倫理 

烘焙管理學系 就業準備與面試技巧 

通識教育中心 
智慧財產權 

倫理學議題 

  （二）非正式課程： 

     參加至少二場由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或其他校內外單位辦理之活動。 

     ※採認主題： 

      包含生涯規劃、職場禮儀、人際互動、資訊科技、智慧財產權等相關主題。 



四、採認程序： 

  （一）正式課程： 

     修習任一採認課程且成績及格。 

  （二）非正式課程： 

     全程參加活動並填妥「學生參與校內外教學助理相關培訓課程認證單」之後，經活動

主辦單位核章（或開立參加證明）。 

  （三）申請成為儲備教學助理：【自行提出申請】 

     完成前揭規定之後，填妥「儲備教學助理資格審核申請單」並檢附「學生參與校內外

教學助理相關培訓課程認證單」等相關資料，送交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組審核。 

五、資格認定： 

  （一）凡符合採認規定者，核發「儲備教學助理證明」，並列冊為儲備教學助理。 

  （二）凡未取得儲備教學助理資格者，不得申請擔任教學助理。 


